自治区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提高定价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推动天然气管道运输提升效率，促进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机制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25〕101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等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制定和调整区内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

天然气管道是指经营天然气管道运输业务的企业（以下简称管道运输企业）运营的从上游接气点至下游用户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不包括油气田内部天然气集输管道和城镇燃气配气管网。管道运输价格是指管道运输企业通过管道向天然气用户提供管道运输服务的价格。

第三条  管道运输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和调整运价率上限。管道运输价格由“一线一价”“一企一价”向“全区统一价格”逐步过渡。

第四条  管道运输价格在开展定价成本监审的基础上，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核定，即通过核定准许成本、监管准许收益确定准许收入，考虑周转量确定管道运输价格。
第二章  价格制定和调整

第五条  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原则上以管道运输企业法人单位为管理对象。同一母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受益所有人及其设立的子公司、分公司投资的不同管道，可以将母公司、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等作为管理对象，统一制定管道运输价格。管道运输企业应当将管道运输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暂不能实现业务分离的，应当实现管道运输业务财务核算独立。

第六条  管道运输价格=管道运价率×管道实际运输距离。
管道运价率=管道运输企业准许收入÷监审期间最末一年总周转量。总周转量为核定管道运输企业拥有的所有天然气管道周转量之和。
（一）准许收入=准许成本+准许收益+税金
1.准许成本。即定价成本，包括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等，由成本监审核定。
2.准许收益=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

（1）有效资产。有效资产指管道运输企业投资的、与管道运输业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铺底天然气为原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有效资产不含政府无偿投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和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固定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资产，以及其他辅业、多种经营等资产。

可计提收益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软件、土地使用权等。

可计提收益的营运资本指管道运输企业为提供管道运输服务正常运营所需要的周转资金。

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值根据监审期间最末一年可计提折旧、可摊销计入定价成本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原值所对应的账面净值，由成本监审核定。营运资本按运行维护费的20%确定。

（2）准许收益率。原则上不高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加4个百分点。

3.税金依据现行国家相关税法规定核定，包括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

（二）管道周转量

管道周转量=核定管道运输气量×管道实际运输距离。

核定管道运输气量=管道控制负荷率×管道项目核准批复的设计输气量。

管道控制负荷率参照已投运的管道负荷率平均水平确定，高于控制负荷率的按实际执行。后续统筹考虑行业发展等情况，通过2—3个监管周期逐步提高至50%。

第七条  2026年1月1日起新核准的天然气管道执行标杆运价率，标杆运价率根据全区管道平均运价率水平设置。2026年1月1日以前核准的天然气管道，投运满一个会计年度前，暂参照新核准天然气管道运价率执行，待满一个会计年度后核定运输价格。
第八条  管道运输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三年为一监管周期，进行校核调整。监管周期内相关资产、成本、输气量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可提前校核。

第九条  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测算的准许收入和运价率较上一监管周期变动幅度较大时，可以在不同监管周期平滑处理。监管周期内遇有国家重大政策调整、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重大变化的情况，可以对准许收入和运价率作适当调整。
第三章  定调价程序和信息公开
第十条  管道运输企业经营的天然气管道投运后，应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管道运输价格；对首次核定运输价格的管道，可通过所在地（州、市）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企业需提供项目核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支撑性文件材料，项目核准文件应包含管道投资、设计输送能力、起止地点、长度等基本内容。
第十一条  管道运输企业须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要求，报送制定调整价格所需的收入、成本、项目核准等材料。应通过企业门户网站或指定平台向社会公开所有管道入口和出口名称、距离、具体价格水平，上一年度管道运输收入、成本等相关信息。
第四章  约束机制

第十二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管道运输合同。管道运输企业无正当理由不得拖延、拒绝与符合开放条件的用户签订服务合同，不得提出不合理要求。
管道运输企业未落实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制度且不按监管部门要求及时整改的，从低核定准许收益率。

第十三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关联方交易管理制度，按照社会公允水平确定内部关联方交易费用项目价格，书面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告内部关联方交易事项的相关情况，包括内部关联方交易对象、定价方法、交易价格和金额，以及与关联方的关系等，说明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及其理由。

内部关联方交易，是指管道运输企业与关联方之间转移、交易、租赁、运维资产等所发生的各类行为以及提供劳务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输送其他介质的管道，运输价格参照本办法制定。

第十五条  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对有关定价参数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期间如遇国家出台新的规定，按国家规定执行。



